
须考察嫌疑人的

行为表现

我国刑法一贯对自首采取从宽处理的原则，

其意义在于鼓励犯罪分子自动投案， 改过自新，

不致隐匿在社会上继续为恶， 并有利于案件的及

时侦破和审判。

但在现实中往往存在许多特殊情形， 比如犯

罪嫌疑人虽自动投案， 但因醉酒对案发经过记忆

模糊， 对犯罪事实供述不完整、 不具体， 讯问时

表示认罪的， 能否认定自首？

醉酒“断片”

是否影响自首认定
何萍： 我认为顾某和葛

某都可以认定自首。

如实供述并非对全部犯

罪事实、犯罪情节、犯罪数额

问题都要如实交代， 而是允

许渐进式地慢慢交代。

醉酒状态下， 犯罪嫌疑

人无法全面及时把事实讲清

楚。

醉酒作为一种客观的障

碍阻止犯罪嫌疑人如实供

述，法律不能强人所难，所以

这两个案件我都认为属于如

实供述罪行， 都可以认定为

自首。

谢斌： 我个人认为在醉

酒情况下认定自首比较困

难， 但具体还要看醉酒程度

以及行为表现是否符合自

首。

因醉酒导致对案发经过

记忆模糊是客观原因， 只要

犯罪嫌疑人愿意供述，不

是有意隐瞒罪行、避

重就轻， 能够体现再

犯罪可能性减

小即可。

对于醉酒

情况下，行为

人是否构成

自首要根据

具体情况进

行判断。

明知有

人报案在现场等候， 警察来

了， 未必需要交代主要犯罪

事实， 但是至少要承认自己

犯罪。

如果犯罪嫌疑人醉到第

二天醒来才发现自己被羁押

了， 根本没法在现场交代犯

罪事实， 那就无法成立自动

投案。

酒醒之后， 无论第几次

讯问， 只要能供述主要犯罪

事实， 就可以成立如实供述

罪行。

如果犯罪嫌疑人醉得非

常严重， 事后无论讯问人员

如何提醒， 都无法回忆起主

要犯罪事实， 则不符合如实

供述罪行。

崔晓丽： 自首相关的事

实认定， 在不同案件中的表

现形式非常多样， 在具体定

性上容易产生分歧。

自首认定又影响着量刑

公正和刑事司法政策的落

实， 实际上非常考验司法办

案人员的办案能力， 同时也

是体现我们能否符合最高检

提出的“三个善于”（即善于

从纷繁复杂的法律事实中准

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 善于

从具体法律条文中深刻领悟

法治精神， 善于在法理情的

有机统一中实现公平正义 ）

的一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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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根据酒后清醒情况

进行具体分析

罗开卷： 我认为上述案例能否认

定自首， 需要根据犯罪嫌疑人酒后的

清醒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有一个醉酒“断片”的案件，法院

审理时问被告人：“强制猥亵罪的事实

你认吗？ ”被告人说：“我‘断片’了，我不

知道， 但是相关视频证明的事实我都

认。 ”这个案件中被告人测出来的酒精含

量很高， 那么他究竟是试图抵赖还是真

心悔罪？

一审法院认为属于如实供述， 由于

不是主动到案，认定坦白。 我也同意一审

的认定， 如果真的出于客观原因无法交

代经过，应当要做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有的人喝酒之后是清醒的， 有的人是完

全什么都记不清了。

因此， 如果犯罪嫌疑人说监控记录

下来的都认，不否认犯罪，认罪态度是好

的，可以认定为自首。

如果犯罪嫌疑人本身是清醒

的，谎称自己酒后“断片”，说明主观上

没有认罪悔罪，就不能认定为自首。

汪明亮：我认为这两个案例都不能以自

首论。

这两个案例都是醉酒之后出现“断片”，

我认为醉酒之后不存在自首。 自首的一个重

要条件就是犯罪嫌疑人对投案要有主观认

知。 司法人员对自动投案需要从主客观两方

面评价。

犯罪嫌疑人醉酒之后没有主观认知，就

不能构成自动投案，后面的供述罪行也是只

言片语，不符合如实供述罪行。

如果犯罪嫌疑人清醒之后又全部承认

犯罪事实，提高了办案效率，此时可以认定

为坦白从而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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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晓丽：比如顾某寻衅

滋事案。 顾某酒后寻衅滋

事，明知有人报警而在现场

等待，到案后第一份笔录对

犯罪事实供述不完整，承认

自己酒后滋事，却未供述其

参与殴打他人的犯罪事实。

又如葛某故意伤害案。

葛某案发时处于高度醉酒

状态，到案后供述了从旁观

者处得知的伤人事实，在侦

查人员向其出示证据的情

况下，认可故意伤害他人的

犯罪事实，赔偿被害人并取

得谅解。

对于顾某和葛某能否

认定自首？

谢斌 ： 顾某酒后寻衅滋

事，其承认酒后滋事，但没有

供述参与殴打他人这一重要

的犯罪事实， 不能认定自首。

因为这一事实足以影响犯罪

行为的定性， 并且酒后“断

片”， 没有办法回忆起犯罪事

实，这个不利后果应该由顾某

自己承担。

葛某高度醉酒，到案之后

得知伤人事实，在侦查人员出

示证据的情况下，其认可故意

伤害他人的犯罪事实。 我倾向

于认为属于如实供述罪行。 犯

罪嫌疑人没有脱罪辩解，从鼓

励认罪悔罪、节约办案成本的

角度，可以认定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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